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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化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漂移設備清單 
設備（工具）名稱 規格 數量 

XYZ printing da Vinci 

Jr.Pro X+3D 印表機 
 4 

TELLO 四軸飛行器  10 

元力智庫 NEW X13D 印表機  4 

MakeBlock 程小奔機器人  15 

da Vinci 3D Pen Cool3D 

打印筆 
 30 

海霸桌遊 Coding Ocean  10 

micro:bit 控制板 V2 30 

微機百刻 4.5W-app 

隨身型雷雕機 
 6 

Q 霸小車 Smart Cutebot  2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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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新化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設備管理辦法 
113.11.12 

 

第一條 為有效使用及管理本中心教學設備，使達到公平借用，資源充分利用，並有效管理之原

則，特訂設備借用管理辦法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 

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設備，包括科技中心與木工教室部分設備，如：3D 列印機、攜帶型雷射切割

機、木工加工機器、各式手工具…等，可借用項目及可否攜出既有場地，以本中心公告為

主。 

第三條 上述設備為中心財產，由科技中心辦公室管理。 

第四條 本辦法借用對象除生活科技正規課程或科技中心團隊成員外，另可接受校內教職員及簽

約之科技推動學校、服務區域內之國中小申請借用；借用目的須以教學、研究及公務為

限，不得挪為私人之用途。 

第五條 設備之借用，請於上班時間(8:00-17:00)至科技中心辦公室(分機281)洽詢副召集人或

助理，填寫相關申請表件，並檢附教學計劃、課程或研究內容，經本中心核准始得使用。(上述表件

備有格式，可向本中心索取) 

第六條 教學設備應依規定之程序操作使用，並善加維護保管，並於使用後確實清潔保養。如於正

常使用情形下發生損壞，由保管單位洽請廠商維修，費用由保管單位負擔。倘因不當使用造成設備

損壞，借用人應自行修復，或自購相同品牌及功能之設備歸還或照價賠償。上述賠償事項，限期一

個月內完成。 

第七條 設備借用時，若使用者包含學生或未成年孩童，現場務必有教師陪同與指導， 以確保使用安全。 

第八條 若將設備應用於教學或其他大量使用情形，須向學生或使用者收取材料及機器設備維護

費用，如遇需更換耗材事宜，基於使用者付費之原則，一律向學生或使用者收取支應。 

第九條 有關設備之借用辦法細則羅列於後，請參閱本辦法第十一條。 

第十條 科技中心辦公室負責執行本辦法所訂定之各項管理細則，其職責如下所列： 

一、關於設備借用管理規則執行事項。 

二、關於設備日常保養修護督導事項。 

三、關於設備使用知識及保養常識指導事項。 

四、關於教學設備定期更新造冊公告及盤點整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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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條 設備機具類借用相關規定： 

一、各項設備與機具之清單、數量、相關耗材、可否攜出既有場地等規定，以本中心公

告為主。 

二、借用優先順位為：正規科技領域課程、科技中心辦理活動、中心團隊與種子教師研

究使用、科技推動學校、服務區域內之國中小、其他，詳細說明如下表： 

順位 借用對象 開放預約日期 可借用期限 

1 正規科技領域課程 
開學日起即可預約該學

期。 

以課程設計為期程，最

長以學期計。 

2 科技中心辦理活動 

活動敲定即可預約，如

與順位1牴觸時，將協調

暫時取回使用時間。 

活動前五日至結束後

三日 

3 
中心團隊與種子教

師研究使用 

4 
科技推動學校、服

務區域內之國中小 

5 其他 

請於預借日期一個禮拜

之前申請。 

個人研究或備課使

用：最長五日 

教學使用：最長以月為

單位借用 

活動使用：活動前三日

至結束後一日 

 

三、因科技領域課程使用者，可免檢附教學計劃，但須繳交教學成果(學生成果作品、照片等)；

其他課程之使用者，請依規定於申請前檢附相關文件。 

四、設備借用完畢，須於借用期限當日17:00 前歸還，如需延長借用時間，則須於歸還期限

三日前向中心洽詢，若該設備無人預借，得辦理續借。 

五、借出之設備如有教學或公務之特別需要，管理人得隨時協調收回借出之設備。 

六、未經借用申請手續而攜出設備者，或逾期未歸還且無法取得特殊狀況相關證明者， 視

情節輕重依相關辦法處議，停止借用權一至三個月。 

七、借用對象於借用設備有未盡保管、維護之責，經本中心勸導改善無效者，本中心有

權隨時終止設備借用，並停止其借用權。 

八、為確保借出設備之名稱、數量、放置區域之準確性，請各借用單位由授課教師或活

動承辦人親自進行設備借用與歸還之程序，歸還時與管理人一同點收，禁止委由學

生代為借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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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新化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設備借用申請單 

申請日期：＿＿＿年＿＿＿月＿＿＿日 

借用單位/

借用人 
 借用時間 

 

手機  用途  

工作電話 

/分機 
 

E-mail 

或Line ID 

 

注意事項 

1. 請務必事先詳閱科技中心設備借用辦法。 

2. 請事先向中心辦公室確認器材數量及可借用日期。 

3. 若使用者包含學生或未成年孩童，現場務必有教師陪同與指導，以確保學生使

用安全。 

4. 借用單位設備使用期間有義務維持設備整潔、維修、保養等事宜。 

5. 歸還時請務必將器材恢復原狀，如有任何狀況請主動告知。 

□我已詳閱科技中心設備借用辦法，並願意完全配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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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設備工具名稱 
財產編號 

（若無免填） 
單位 數量 

歸還

確認 
備註 

1       

2       

3       

4       

5       

※ 有關任何設備借用上的問題，請洽科技中心辦公室。 

中心副召集人：張峯榮／中心助理：張哲榕  電話：06-5902269 分機 281。 

借用單位簽章處 科技中心簽章處 

承辦人 單位主管 承辦人 科技中心負責人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

ˇˇˇˇˇˇˇˇˇˇˇˇˇ下聯為歸還時確認用，借用時勿填寫ˇˇˇˇˇˇˇˇˇˇˇˇˇ 

□ 本單據所有設備含配件已清點並歸還完成。 

□ 其他備註事項： 

歸還日期：＿＿年＿＿月＿＿日。 

借用單位簽章：   科技中心簽章： 

借用申請單『正本』由本中心留存，『影本』由借用單位備存， 

歸還設備時請帶回影本表單以利完成歸還簽章。 

  

 

 

 


